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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需求角度

我国具有文物文化属性的实物资

产目前主要包括没有明确的单位进行

管理或管理不善存在错漏风险、有明

确的管理单位且管理方法成熟有效两

种状态。

“文物文化资产”科目的设立是为

了核算具有文物文化属性实物资产的

第一种状态。我国以往行政事业单位

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基础，存在着大

量没有明确管理单位或管理单位自接

收后一直未入账、统计、上报而存在

错漏风险的具有文物文化属性的实物

资产（如直接划拨给某级政府管理、

开放给公众参观的名人故居等），这类

资产以不可移动且未形成专门保护机

构的古建、遗址为主。为使其获得妥

善的管理、保护和利用，各级政府或

相关管理机构应对所辖管的具有文物

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进行核查，凡应

纳入本单位管理范围内的，无论外购、

接受其他单位无偿调入还是接受捐

赠，均应通过“文物文化资产”科目进

行管理。

“固定资产—— 文物和陈列品”科

目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具有文物文化属

性的实物资产的第二种状态。对于文

博事业单位而言，直接控制的具有文

物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应是明确清

晰且有着成熟的财务处理方法和管理

制度，因此对于其直接控制的具有文

物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应当继续使用

“固定资产—— 文物和陈列品”科目

核算。

具有文物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

作为文博事业单位直接控制的重要

国有资产，由于我国尚未对具有文物

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出台专门的政

策，因此其适用的会计处理科目属于

“文物文化资产”科目还是“固定资

产—— 文物和陈列品”科目尚未有明

确界定。本文根据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从定义、需求和计量三个角度进行探

讨分析。

（一）从定义角度

根据政府会计制度中“文物文化

资产”科目和“固定资产—— 文物和陈

列品”的定义，文博事业单位控制具

有文物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的目的是

为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确认为“文

物文化资产”；为满足自身开展业务

活动需求的，确认为“固定资产—— 

文物和陈列品”。

我国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文博事业单位的传统业务职能是收

藏、保存、修复、研究与展示等，现

已逐步发展出公共教育职能，成为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因此，文

博事业单位取得的具有文物文化属

性的实物资产，无论是用于收藏、保

存、修复、研究与展示的传统业务，

还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教育

需求，其根本都属于自身开展业务活

动。从“文物文化资产”科目和“固定

资产——文物和陈列品”科目定义角

度出发，具有文物文化属性的实物资

产应确认为“固定资产——文物和陈   

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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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计量角度

具有文物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具

备不可再生、难以替代等特性，因此

大量旧藏、发掘和接受无偿捐赠、未

发生过货币交易的具有文物文化属性

的实物资产难以用历史成本、重置成

本和公允价值计量。“固定资产—— 文

物和陈列品”科目在后续计量中不计

提折旧，且装裱、修复等支出费用化

处理的计量模式既满足了文博事业单

位对其控制的具有文物文化属性的实

物资产的管理规范，又便于精确地进

行会计处理。

具有文物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确

认为“文物文化资产”科目时，其初始

计量与“固定资产—— 文物和陈列品”

相同，然而当其成本无法可靠取得时，

文物文化资产不得以名义价值入账，

单位需设置备查簿进行登记，待成本

能够可靠计量后入账。在实际工作中，

备查簿的设置会形成大量账外备查资

产，不利于资产的管理。“文物文化资

产”科目的后续计量按政府会计制度

规定要参照“公共基础设施”科目进

行处理，但文博事业单位控制的具有

文物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大多为小体

量、可移动的资产，参照“公共基础设

施”科目通过“在建工程”科目进行核

算显然不妥。因此，从计量的角度考

虑，文博事业单位更适合将具有文物

文化属性的实物资产确认为“固定资

产—— 文物和陈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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